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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或“保荐机构”）作为天通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股份”、“公司”）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就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宜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429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81,653,042股，发行价为 11.01

元/股，共计募集资金 1,999,999,992.42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后，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953,259,848.98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到账，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于 2015 年 3月 2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64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 

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为智能移动终端应用

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为 8亿元，占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的 40.96%。截至 2016年 8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计划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已使用

金额 

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

宝石晶片项目 
143,552 135,325.98 12,601.72 

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

宝石晶体项目 
109,114 60,000 60,566.63 

合计 252,666 195,325.98 73,168.35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向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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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新项目”）为公司在公开市场采

用现金支付方式购买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亚光电子”）股权，投

资总额以最终竞买结果为准，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8亿元人民币，其余资

金由公司自筹解决。公司拟通过在公开产权交易市场参与竞买亚光电子股权，具

体摘牌价格、摘牌股权数量、比例将以最终结果为准。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不构成

关联交易。 

（四）新项目经有权机构审批情况 

亚光电子为涉军企业，须履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科工计[2016]209 号文

《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

办法》的军工事项审查程序，2016 年 9 月 5 日，国防科工局完成对标的公司国

有股权挂牌转让军工事项审查程序，原则同意标的公司股权挂牌转让。截至目前，

潜在交易对方中成都市三家国资公司的国有股权以及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

司已分别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上市公司摘牌

后，本次交易仍需获得国防科工局的审批同意。 

此外，公司收购亚光电子股权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原因 

由于蓝宝石智能终端及穿戴视窗类产品市场发展远低于预期，并且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同时，公司于 2016年 5月 24日披露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在公

开市场采用现金支付方式购买亚光电子股权，因亚光电子的潜在交易对方为国资，

需通过国有股权挂牌竞买方式取得。从公司发展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多方研究论

证，认为原蓝宝石晶片项目无法完全满足公司未来发展要求，变更部分筹集资金

实施半导体核心元器件和模块项目更有利于充分利用资金资源，集中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未来

发展的战略要求。因此，公司拟将原项目中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购买亚光电子股

权。 

亚光电子是我国第一批研制生产微波电路及器件的骨干企业之一，也是我国

军用微波电路的主要生产定点单位之一。成立以来，亚光电子一直致力于微波电

子技术与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始终处在国内军用射频微波行业的前列，是行业内

少数几家骨干企业之一。亚光电子主要产品广泛应用于军用雷达、电子对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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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航天、卫星通信、微波通信、广播电视、微波测量等领域，将直接受益于我国

信息战和电子战战力的建设，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三、新项目的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可能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本次股权转让项目，需通过在产权交易机构以挂牌、摘牌方式实施，公司最

终是否能够摘牌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方案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

确定性，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2、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得到标的资产当地国资批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能否获

得上述相关的审批、同意，以及获得审批、同意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特此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军品生产资质到期后不能续期的风险 

由于军工产品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其生产销售除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外，还

要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许可。目前，亚光电子已经取得了从事军品生产所需要的

各项资质。亚光电子在相关资质到期后有未能及时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得通过

的风险，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将会对亚光电子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亚光电子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一直严格遵守国家、相关部门关于军品生产的相关规

定和要求，争取持续符合取得从事军品生产需要的各项资质所要求的条件。已取

得资质到期后，亚光电子将根据相关规定申请续期以继续取得上述资质。 

4、标的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亚光电子所从事的军工微波电路与器件业务属于高新技术行业，拥有一支稳

定高水平的研发团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但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人才争

夺将日益激烈，未来亚光电子核心技术人员存在流失的风险。 

5、业务整合及经营管理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亚光电子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由于公司目前与亚光电

子在企业文化、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公司与亚光电

子的整合能否达到互补及协同效果、能否达到预期最佳效果所需的时间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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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慎地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发表了如下意见：公司本次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变化及结合公司发展战略所做出的，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本次变更所履行的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督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在参与竞买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事项成功的前提

下，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六届十五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监事会认为：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发展

规划，程序合法、有效，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在参与竞买成都亚光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事项成功的前提下，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投资项目事宜已经公司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和监事会也发表意见、审议通过，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的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

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天通股份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

合天通股份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情况发生，本保荐机构对天通股

份实施该等事宜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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